
注意事項：

2、考試時請利用試卷空白處計算，一律不准使用自備之計算紙。

3、請同學記得帶2B鉛筆及學生證。非選擇題答案請使用「黑色」墨水筆作答，如使用鉛筆、藍筆一律零分計算。

4、考試時隨身攜帶手機(無論有無使用)，一律零分計算，並以作弊論，依校規處置。

6、違紀情事以監考教師認定為準，同學不得異議。

7、安排自習之時段，非教師允許不得擅離。不聽勸阻擅離者，依校規處置。

8、遲到20分鐘不得進入試場；每節考試下課前20分鐘內才可交卷。

9、交卷後請離開教室，保持安靜；勿在走廊大聲喧嘩與討論試題。

10、各年級每天最後一節考完，需完成打掃工作、統一宣佈放學之後，才可離校。

1 2 3 4 5 6 7

08:10-09:10 09:30-10:30 10:50-11:50 12:30-13:00 13:20-14:20 14:40-15:40 15:40-16:10

301-308 公民選修 ◎自習◎ 地理

309-312

313-316

317 地科

1 2 3 4 5 6 7

08:10-09:10 09:30-10:30 10:50-11:50 12:30-13:00 13:20-14:20 14:40-15:40 15:40-16:10

301-308 歷史 ◎自習◎

309-312

313-316

31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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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考試期間請假，公、事假、產前假、育嬰假於「試前」辦理請假手續，並知會教務處申請補考；病、喪假、娩假、

流產假於考試當日通知導師或生輔組，於銷假日當日先至學務處辦理補請假手續後，知會教務處申請補考手續(不得前

往班級)，經核准後辦理補行考試。缺考者應於定期考查結束後5個上班日(期末考1個上班日)內補考完畢，逾期以0分

計算。補考申請書請向教學組領取。

5、期考作弊記過者將喪失繁星推薦的資格。

清掃環境

日期：110年01月06日(三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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體育 英文

[註]高三：301-308為一類組；309-312為二類組；313-316為三類組；317為體育班

◎自習◎

◎自習◎
物理選修 國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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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期：110年01月07日(四)

化學選修
數學

◎自習◎


